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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十二屆第八次臨時理事會暨第六次臨時監事會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五) 上午 11 時 

二、 會議地點：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178 號 9 樓  

三、 出席人員： 

應出席 46 人，實到 24 人，詳如簽到單。 

四、 列席人員： 

洪調進理事長、洪明堂副理事長、林銘彬副理事長、黃嘉傑副理事長、李慧娟監

事召集人。 

五、 主席：洪調進理事長                  記錄：莊子毅 

六、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理監事撥冗參加中華民國滑冰協會第十二屆第八次臨時理事會議暨第

六次臨時監事會議，今天將針對 7月 22日接獲 ISU通知「2019年亞洲國際花式

滑冰經典賽」賽事取消，及 7月 25日中華民國滑冰協會所召開之記者會聲明稿

向各位理監事報告。 

七、 討論議程： 

(1) 2019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3日「2019年亞洲國際花式滑冰經典賽」賽事取

消與異動。 

吳秘書長說明：有關該賽事申請過程及取消一事，詳如 7月 25日本會所召開之

記者會聲明稿。由於所有過程本人未經理事長、理監事會同意及

說明原委，自行決定發函給 ISU導致比賽取消，願意承擔所有責

任，接受理事長最嚴厲的處分。 

八、 臨時動議： 

(1) 提案人：洪明堂副理事長 

提問：1)關於「108學年度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之國際裁判住宿及接送機安排，

提請說明。 

2)有關記者會聲明稿，提請提供其英文翻譯之完成時間，以向 ISU 說明。 

3)關於「2019年 ISU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之青年組及成年組報名，提請

說明其準備狀況。 

4)爾後協會發出之公告及公函，提請協會先呈交副理事長審閱，再由其轉

呈理事長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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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108學年度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之國際裁判住宿、接機及相關前置

作業皆在進行中。 

2)記者會聲明稿之英文翻譯已完成。 

3)「2019年 ISU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之青年組及成年組報名前置作業正

在進行，ISU今年核定站別為女子組 4站、男子組 2站。 

4)再研議。 

(2) 提案人：賴繼輝常務理事 

提議：近年來，秘書長積極推展協會會務的運作，並領導協會爭取中華臺北承辦

多場國際級賽事，其成果為國人有目共睹，值得肯定。另有關「2019年亞

洲國際花式滑冰經典賽」改由香港滑冰協會主辦、地點為中國東莞一事，

協會是否仍會派員參加，或有抗議行為。 

決議：為避免喪失選手參賽權益，因我國原有此賽事之主辦權，會向香港滑冰協

會盡量爭取更多參賽名額。 

(3) 提案人：許天送理事 

提議：歷年來，秘書長領導協會有相當良好之貢獻應予以肯定；對於「2019年亞

洲國際花式滑冰經典賽」取消一事引起之社會大眾反應，各位理監事更應

予以支持。另關於爾後協會發出之公告及公函先呈交副理事長審閱，再由

其轉呈理事長裁決一事，因其時效性及協會會務已繁多，應尊重秘書長之

做事方式。 

決議：再研議。 

(4) 提案人：李慧娟監事召集人 

提議：首先澄清協會並無否定秘書長在此職務的付出，但是今天開理監事會的目

的是秘書長必須向大家釐清針對「2019年亞洲國際花式滑冰經典賽」，協

會於 7月 23日在官網緊急公告本賽事被取消及 ISU的聲明稿指出是協會

同意改由香港滑冰協會主辦，兩者間內容明顯不符才是引起事端爭議的癥

結。更何況我們大家也是在協會發佈才知道訊息。這件事秘書長的處理方

式與秘書長在協會的付出是兩回事。 

 

      我們理解秘書長在國際上的壓力，建議以後對於關鍵性的問題應要事前提

出來討論、集思廣益、尋求對策，或許會有突破性的做法，不用一個人來

承擔；而對內，秘書長則可以多授權部屬。 

 

吳秘書長說明：針對 6月 25日收到 ISU的信到 6月 28日我回覆，最後決定的過

程沒有在回信前事先向理事長、副理事長報告是我的行政疏失，

特此致歉。 

九、 散會。 












